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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员工有过错即使员工有过错，， 类情形难解聘类情形难解聘！！
“员工明明有过错，甚至规章制度、劳动合同也赋予了公司解聘权，

为什么法院却不予支持？”许多公司面对法院的判决，往往都会提出这样

的质疑。其实，这是因为这些公司不知道六类员工享有“豁免权”造成

的，以下案例剖析了其中较为详细的原因。

刘满秀在一家公司连续工作了 16 年、还有 2 年

就要退休。2019年3月15日，公司因经营方式调整，

需要裁减近一半员工。“老态龙钟”的刘满秀被公司

以“反应迟钝”“缺乏新观念”“思维跟不上形势”为由

列为榜首，准备将其辞退。

【点评】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五)项规定：“在本

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

年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

条之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即用人单位不能以“企业转

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等为由解聘或

裁减对应员工。依该法规定，公司不得解除与刘满

秀的劳动关系。

曾美英与一家公司的劳动合同中约定于 2019

年 4 月到期。2019 年初，她被公司员工选举为工会

副主席，任期三年。2019 年 5 月 17 日，因曾美英在

处理一名员工与公司的加班费支付纠纷时，面对

公司副总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漠不关心的样子，

一气之下，骂了该公司副总几句。公司遂以其不

尊重领导、劳动合同已经到期为由，让其立马走

人。

【点评】

劳动合同必须顺延。

《工会法》第十八条规定：“基层工会专职主席、

副主席或者委员自任职之日起，其劳动合同期限自

动延长，延长期限相当于其任职期间；非专职主席、

副主席或者委员自任职之日起，其尚未履行的劳动

合同期限短于任期的，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至任

期期满。但是，任职期间个人严重过失或者达到法

定退休年龄的除外。”在曾美英只是骂了公司副总几

句，不存在严重过失的情况下，公司不应“让其立马

走人”。

（颜梅生）

【案例4】
工龄满15年且距退休不足5年员工不得解聘

刘娜娜的工作具有职业病危害。2019 年 4 月 5

日，当公司得知刘娜娜疑似患上职业病后，为“甩包

袱”，遂以刘娜娜在第一季度的上班时间累计7次未

戴安全帽或者着装不规范，且屡教不改，构成严重违

纪为由，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便决定解除其

劳动合同。

【点评】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对从事接

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按照

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的

规定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

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职业健康

检查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对未进行离岗前职

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不得解除或者终止与其订立

的劳动合同。”本案中，在刘娜娜被疑似患上职业

病的情况下，公司匆匆将其解聘是明显违反法律

规定的。

【案例5】
疑似患职业病员工不得解聘

【案例6】
基层工会任职期内员工不得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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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孕期、产期、哺乳期女工不得解聘

在得知古晓琼怀孕后，公司考虑到古晓琼接下来还有产

期、哺乳期等漫长的假期，期间不可避免地耽误工作，遂以其到

外地孕检休假三天，但未经公司批准构成旷工为由，决定依据

公司规章制度，解除双方尚有一年才到期的劳动合同。

【点评】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任何单位不得因结

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辞退女职工，

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但是，女职工要求终

止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除外。”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五条也指出：“用人单位不

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

劳动或者聘用合同。”

根据上述规定，虽然古晓琼未经批准而休假，可其事由是

孕检，公司不能行使解聘权。

【案例2】
工伤丧失劳动能力员工不得解聘

2019年1月5日，邱婷婷在上班时不慎从二楼跌落并落下

三级伤残构成工伤。4个月后，公司以其无法从事原工作，也

不能适应安排的其它工作，尤其是造成伤害的过错在于邱婷婷

为由，决定将其解聘。

【点评】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分

别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保留劳动

关系，退出工作岗位，享受工伤待遇；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

级、六级伤残的，保留劳动关系由单位安排适当工作，享受工伤

待遇；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单位不得提

前解除劳动合同，如果职工提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由工伤保

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

残就业补助金。因此，公司不能解除邱婷婷的劳动合同。

【案例3】
医疗期内停止工作员工不得解聘

2019年2月13日晚，赖丽萍在驾驶摩托车与男友外出玩耍

时遭遇车祸并导致重伤，医院要求休息治疗3个月。基于赖丽

萍非因工受伤且需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公司不顾其在本单位

有3年工龄的事实将其解聘。

【点评】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第二条、第三条

分别规定：“医疗期是指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

作治病休息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限。”“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

因工负伤，需要停止工作医疗时，根据本人实际参加工作年限

和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给予三个月到二十四个月的医疗期：（1）

实际工作年限十年以下的，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五年以下的为三

个月；五年以上的为六个月……”

由于赖丽萍依法享有医疗期，哪怕她伤害系自身过错所

致，公司也不得解聘。


